
 

四川省 2022 年疾控机构骨干培训 

项目实施方案 

 

一、项目目标 

采取现场流行病学培训(FETP)“干中学”培训模式，为

市（州）和县区级疾控中心培养具有较高水平现场流行病学

调查能力的疾控骨干人员。通过系统培训，学员能够高质量

收集、分析和解释监测数据,评价监测数据质量，组织开展

公共卫生事件应对、病例调查和暴发调査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

每个市（州）、县区级疾控中心至少有 1 人接受过现场流行

病学培训。 

二、项目内容 

（一）培训对象。市州和县区级疾控中心从事疾病监测、

突发事件调查处置的专业技术人员。由各市州和县区级疾控

中心推荐，省级疾控中心递选后择优录取。优先将贫困地区

疾控中心推荐人选纳入培训范围。 

（二）培训模式。采用 FETP“干中学”培训模式，学员

在指导老师全程指导和管理下，通过理论知识学习和现场实

践，提高和强化现场流行病学能力。 

（三）培训时间和地点。2022 年 4 月 10 日-2022 年 9

月 23 日，共 24周。包括三次集中理论学习和两个阶段的现

场实践，分别在每期培训的开始、中间和结束阶段，其余时

间为现场实践阶段。 



第一阶段（周） 第二阶段（周） 

第 1 周 第 2-12周 第 13周 第 14-22周 第 23-24周 

 

集中培训 

现场实践 集中培训 

中期汇报 

现场实践 
集中培训 

毕业汇报 
监测分析 数据质

量核查 
爆发调查 问题分析 

集中理论课程内容包括：公共卫生监测原理与应用、监

测数据分析、监测数据质量核查、暴发调查等。核心课程的

培训方法为教师讲授、课堂讨论以及案例教学相结合。 

现场实践阶段中，学员回原单位工作岗位，结合实际工

作，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与管理下，开展监测数据分析监测数

据质量核查、公共卫生事件调查等现场实践，并完成报告。 

（四）培训师资 

1.理论授课教师：四川省疾控中心专业技术人员，外请

专家（国家及兄弟省市疾控中心专家、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

生学院教师等）。 

2.实践指导教师：四川省疾控中心，具备副高级职称以

上专业技术人员或三年以上中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；每名指

导老师负责指导 3-5 名学员，为学员提供现场指导、方案设

计、修改报告等技术指导。 

3.项目管理教师：由四川省疾控中心科培处指定专人具

体负责招收培训学员、组织开展本省的现场流行病学培训及

学员考核等项目的管理。 

（五）毕业要求。参加培训的学员需全程参加三次集中

理论学习和两个阶段的现场实践，并完成 1次应急现场调查、

1 项数据质量核查和 1 项监测数据分析，完成报告并通过毕

业答辩。学员需在培训期间至少参加 1次省级现场流行病学



会议、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年会或国际现场流行病学

培训网络会议，并在上述会议上作口头汇报展板交流或摘要

被录取。 

三、项目管理 

（一）由四川省疾控中心科研培训处具体负责本培训项

目的组织实施和管理。 

（二）项目经费 

中央财政对培训经费给与补助资金支持，项目经费 57.6

万元，可用于学员住宿、补助费、培训资料费、培训教材费、

拓展费、师资差旅及食宿费、师资讲课和带教费、考试考核、

组织管理等费用。其中学员住宿采用租住宾馆的方式，补助

按照每个月 600元标准发放。  

培训期间学员由培训基地往返原单位所在地的交通费

用自理。 

（三）经费管理 

项目实施单位要按照国家有关专项资金管理规定和相

关财经纪律要求，合理安排和使用专项资金，不得超范围支

出，不得虚报、冒领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项目资金，确保专

款专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 

四、项目执行时间 

2022 年 4月 10日至 2022 年 9月 23 日。 

五、督导与绩效评价 

(一) 省卫生健康委疾控处将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督导

检查，严格绩效考核，对培训组织、进度、实施过程、效果



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督导和评价，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

程中的问题，推动培训任务落到实处。 

(二) 省疾控中心要指定专人负责培训工作，按照培训

大纲和培训任务要求，结合培训人员能力水平，制定个性化

教学计划，认真组织，妥善保管相关培训资料，做好学员管

理、过程监管和考试考核等工作。 

(三)经省卫生健康委疾控处审核后，省疾控中心要及时

将本年度培训项目实施情况和绩效评价报告报国家项目管

理办公室。 

六、其他 

（一）培训地点：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（成都市武

侯区中学路 6号）。 

（二）学员管理：由项目办编写《学员手册》，并由项

目管理教师进行日常管理。 

（三）报名方式：各市（州）按分配名额确定县（市、

区）培训人员，并于 3 月 31 日前以市（州）为单位集中报

送参训人员名单。 

联系人：田老师  李老师 

电  话：028-85017357  028-85586087 

邮  箱：sccdckpc@163.com 

 

附件：1.疾控机构骨干人才培训项目名额分配表 

2.市州报名汇总表（由市州统一上报） 



附件 1  

 

2022 年疾控机构骨干人才培训项目 

名额分配表 

 

序号 地级市 单位 名额 

1 自贡市 区（县）疾控中心 2 

2 攀枝花市 区（县）疾控中心 1 

3 泸州市 区（县）疾控中心 2 

4 德阳市 区（县）疾控中心 2 

5 绵阳市 区（县）疾控中心 2 

6 广元市 区（县）疾控中心 2 

7 遂宁市 区（县）疾控中心 1 

8 内江市 区（县）疾控中心 2 

9 乐山市 区（县）疾控中心 2 

10 南充市 区（县）疾控中心 2 

11 眉山市 区（县）疾控中心 1 

12 宜宾市 区（县）疾控中心 2 

13 广安市 区（县）疾控中心 1 

14 达州市 区（县）疾控中心 2 

15 雅安市 区（县）疾控中心 2 

16 巴中市 区（县）疾控中心 1 

17 资阳市 区（县）疾控中心 1 

18 甘孜州 
甘孜州疾控中心 1 

区（县）疾控中心 3 

19 阿坝州 
阿坝州疾控中心 1 

区（县）疾控中心 3 

20 凉山州 
凉山州疾控中心 1 

区（县）疾控中心 3 



附件 2 

 

四川省疾控机构骨干人才报名汇总表 
 

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  

序号 姓 名 性别 职称/职务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部门 备注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